附件2

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会委员会候选人选票

（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）
	候

选

人
	
	
	
	
	
	

	表

决

栏
	
	
	
	
	
	

	说

明


	1.对赞成的候选人，可在其名字上的表决栏内画“○”，反对的画“×”，不画符号的为弃权。

2.每张选票上所选的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，多于应选的为废票。

3.不赞成选票上的候选人，而另选他（她）人时，可在选票的空格内写上自己要选人的姓名，并在其姓名上面的符号栏内画“○”，不画“○”符号的无效。

4.本选票盖章有效。




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会委员会选票汇总票

（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）

	候

选

人
	
	
	
	
	
	

	票

数
	
	
	
	
	
	

	说

明


	1.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须超过参与选举人数的半数方可当选；

2.如得票超过半数者多于应选名额，则按得票数从高到低依次当选；

3.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对票数相同的候选人重新投票，以得票多者当选；

4.如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，由现任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对不足名额另行选举。如当选人数接近应选名额，经研究决定可以减少名额，不再进行选举。


唱票人：

计票人：

监票人：

日  期：

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会新一届委员会会议选票

（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）
	表决栏
	主席候选人
	副主席候选人

	姓名
	
	

	符号
	
	

	另选人
	
	

	说明
	1.本选票盖章有效。

2.本张选票上，主席和副主席候选人各1名，应当各选举1名，多选为无效票。

3.表示赞成的，在该候选人名字上的方框内画“○”符号；表示不赞成的，在该候选人名字上的方框内画“×”符号；表示弃权的，在该候选人名字上的方框内画“△”符号。

4.对同一候选人，如果既画了赞成符号、又画了不赞成符号或者又画了弃权符号，按不赞成票统计。对候选人没画任何符号的，按不赞成统计。

5.表示不赞成的可以另选他人。表示弃权的不可以另选他人。

6.另选人姓名书写模糊不清的，不计入另选人票。




